开封市中心医院超声医学科经食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采购项目
中标候选人公示
中海域安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受开封市中心医院的委托，就开封市中心医院超声医学科经食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于2025年11月18日在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依法进行开标和评标活动。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进行了评审，经招标人确认，现将本次评标结果公示如下：
一、招标项目说明
1.1、项目名称：开封市中心医院超声医学科经食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采购项目
1.2、项目编号：ZHYA-2025-215
1.3、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1.4、预算金额：195万元
1.5、资金来源：政府专项债劵+单位筹措
1.6、供货地点：开封市中心医院指定地点
1.7、采购内容：开封市中心医院采购超声医学科经食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一套（详见招标文件采购需求）；
1.8、交货期：90天；
1.9、质保期：使用年限≥7年，原厂质保≥5年；
1.10、质量要求：符合国家或行业相关现行标准；
1.11、招标范围：招标文件规定的所有内容；
1.12、是否接受进口产品:否。
1.13、确定中标人：本项目采用评定分离方式确定中标人。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2.1、资格证明的要求：
(1)所投产品须具备有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备案凭证;
(2)所投产品的生产商需须具备与所投产品相适应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备案凭证;
(3)经销商须具备与所投产品相适应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备案凭证。
(4)投标人应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书）
(5)投标人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和良好的信誉，无不良经营行为。（提供承诺书）
2.2、财务要求：提供2022、2023、2024年度经会计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若公司成立时间不足的，按实际成立年限提供审计报告。新成立企业不足一年的可提供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资信证明出具时间距开标不超过一年。
2.3、缴纳税收证明和社保证明：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2025年01月01日以来任意连续三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2.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书面声明）
2.5、信誉要求：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规定，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网页查询截图；【查询渠道：“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2.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打印的相关信息（须显示基础信息中的“营业执照信息”和“股东信息”，非企业性质的供应商无法在该公示系统查询的，则针对此项做出书面承诺，格式自拟并加盖公章）。
2.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8招标控制总价：1950000.00元
三、评标委员会成员人数:5人
四、评标情况
4.1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排序不分先后）
	序号
	中标候选人
	投标报价(元)
	质量要求
	交货期
	质保期

	1
	河南益倍商贸有限公司
	壹佰玖拾肆万壹仟伍佰元整(1,941,500.00)
	符合国家或行业相关现行标准
	90天
	使用年限：7 年，原厂质保：5 年

	2
	郑州天禧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壹佰玖拾贰万元整(1,920,000.00)
	符合国家或行业相关现行标准
	90天
	使用年限：10年，原厂质保：5 年

	3
	河南省共初贸易有限公司
	壹佰玖拾肆万柒仟元整(1,947,000.00)
	符合国家或行业相关现行标准
	90天
	使用年限：7 年，原厂质保：5 年

	4
	河南省千格贸易有限公司
	壹佰玖拾肆万元整(1,940,000.00)
	符合国家或行业相关现行标准
	90天
	使用年限：7 年，原厂质保：5 年


4.2中标候选人项目管理人员情况：无
4.3中标候选人企业业绩：
	中标候选人全称
	项目名称
	招标人全称
	合同签订时间
	合同金额（元）

	河南益倍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职工医院 2024年第二批医疗设备采购项目
	河南省职工医院
	2024 年 11 月19日
	9455000.00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全身高端彩色多普勒超声波诊断仪采购项目
	郑州市第七人民
医
	2025年 3 月 21 日
	12420000.00

	
	河南省胸科医院彩超
采购项目
	河南省胸科医院
	2024 年 2 月 2 日
	4250000.00

	郑州天禧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郑州市骨科本院区医疗设备采购项目
	郑州市骨科医院
	2023 年 6 月 8 日
	1590000.00

	
	郑州市骨科医院医疗设备采购项目
	郑州市骨科医院
	2021年11月18日
	1289000.00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2021 年医疗设备采购项目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2022年1月19日
	498000.00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系统（造影高端）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2025年10月24日
	2590000.00

	
	驻马店市经济开发区关王庙卫生院驻马店市第五人民医院检验设备影像设备项目
	驻马店市第五人民医院
	2022年11月 26日
	10580000.00

	
	郑州市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医疗设备购置项目（第一批）
	郑州市中医院
	2024年10月22日
	3826000.00

	河南省共初贸易有限公司
	合肥市新桥国际医院第一批医疗设备、器械及物资采购第 1 包:B 超、心超室设备项目
	合肥市新桥国际医院
	2023年12月 19 日
	4296000.00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医疗设备采购项目(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四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024 年12 月 6 日
	2720000.00

	
	乌海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病大楼(发热门诊)建设设备采购项目
	乌海市人民医院
	2024年12 月 23 日
	12680000.00

	河南省千格贸易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医院超高端心血管超声波诊断仪采购项目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医院
	2023 年 9 月15 日
	2680000.00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全数字化彩色多普勤超声诊断仪设备采购项目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 院
	2025 年 2 月17 日

	2398000.00

	
	安庆市立医院彩超
采购项目(四包)
	安庆市立医院
	2025 年 11 月4 日
	2160000.00


4.4中标候选人项目经理/总监业绩：无要求
4.5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4.5.1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序号
	资格能力条件

	1
	1.1、资格证明的要求：
(1)所投产品须具备有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备案凭证;
(2)所投产品的生产商需须具备与所投产品相适应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备案凭证;
(3)经销商须具备与所投产品相适应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备案凭证。
(4)投标人应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书）
(5)投标人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和良好的信誉，无不良经营行为。（提供承诺书）
1.2、财务要求：提供2022、2023、2024年度经会计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若公司成立时间不足的，按实际成立年限提供审计报告。新成立企业不足一年的可提供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资信证明出具时间距开标不超过一年。
1.3、缴纳税收证明和社保证明：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2025年01月01日以来任意连续三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1.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书面声明）
1.5、信誉要求：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规定，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网页查询截图；【查询渠道：“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1.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打印的相关信息（须显示基础信息中的“营业执照信息”和“股东信息”，非企业性质的供应商无法在该公示系统查询的，则针对此项做出书面承诺，格式自拟并加盖公章）。
1.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5.2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情况
	序号
	中标候选人全称
	响应情况

	1
	河南益倍商贸有限公司
	响应

	2
	郑州天禧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响应

	3
	河南省共初贸易有限公司
	响应

	4
	河南省千格贸易有限公司
	响应


4.6否决投标情况及原因：无   
4.7所有投标人综合标评分情况：无
4.8所有投标人技术标评分情况：无
4.9所有投标人总得分情况：无
五、招标文件规定公示的其他内容：若投标人对上述结果有异议，可以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提出异议，逾期将不再受理，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3日内作出答复,若异议人对答复仍有异议或者招标人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异议人可在公示之日起10日内（异议答复期间不计算在内）在以书面形式提出投诉。
六、公示时间
2025年11月19日 至 2025年11月21日
[bookmark: _GoBack]七、联系方式
采购人：开封市中心医院
地  址：开封市顺河区河道街85号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371-25672757
招标代理机构：中海域安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中州大道1188号置地广场3号楼12层63号
联 系 人：黄女士
电    话：18903785168
八、发布媒介
本次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开封市中心医院官网》上发布。                                          
